L项目可行性研究服务用户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一）基本情况

委托方东莞市松山湖工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松山湖管委会下属国有企业控股公司子公司，根据有关工作安排，为争取优质项目在园区落地发展，正在与标的公司积极对接项目落地需求，采用“定制+租赁”模式引进项目落地。为做好项目招商和投资的前期研究和论证工作，提高项目研判的前瞻性、专业性、准确性，拟采购第三方机构开展L项目可行性研究。

投资规模
目标地块初步选址松山湖南部片区27.93亩地块，用地性质为不可分割的新型产业用地（M0）。根据对方的定制需求，预计总建筑面积不少于51950平方米，计容面积不少于44950平方米，建筑内容包括生产厂房（含万级车间）、研发综合楼、宿舍和地下室等。预计项目总投资不超过1.85亿元（土地成本约0.36亿元，建安成本约1.49亿元），工业公司负责项目主体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室内的装修工程（含二次消防工程）由对方自行投资（不计入项目总投）。
二、可行性研究内容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项目投资决策和审核的主要依据，应当以投资项目实施的必要性、技术、经济可行性以及风险评估等为主要内容，结合项目周边城市规划和定位要求，对项目投资可行性进行综合分析，包括不限于：一是对标的公司的经营状况、发展前景、产出能力进行全面评估，研判其经济效益贡献潜力，为合作决策提供有力支撑；二是从项目建设的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风险防控等多维度进行专业论证，降低我方投资决策风险。服务单位提供的报告应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印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及说明的通知》的要求编制。
三、工作要求
1、提交草案成果（初稿）。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根据委托人提供的项目资料，对项目进行分析评价，提供初步草案成果（初稿）。

2、提交最终方案（终稿）。委托人对初步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和要求后，供应商在5个工作日内修改，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终稿）。

四、付款方式

	付费次序
	付款比例
	付款节点

	第一次付款
	40%
	提交草案成果（初稿）。委托人收到供应商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40%

	第二次付款
	50%
	根据委托人意见要求完成方案深化修改，提供最终的方案（终稿）后，委托人收到供应商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50%。

	第三次付款
	10%
	取得项目用地。项目启动完成立项，并取得目标用地使用权后，委托人收到供应商发票后支付剩余合同价的10%。


  　五、服务要求
（一）投标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二）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督平台的工程咨询单位名录中登记入库。（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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